附件4

嘉定区体育局与社会力量合作办训责任协议书

甲方：    上海市嘉定区体育局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 上海市嘉定区体育训练中心 （以下简称丙方）

根据《嘉定区社会力量办训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工作要求，为确保嘉定区奥全运项目健康、有序发展，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          运动项目合作办训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与                                      合作开展青少年         运动项目各项工作, 提升嘉定区青少年竞技体育的辐射效应和品牌效应。

2.甲方根据丙方验收情况，依据《嘉定区社会力量办训管理办法(试行)》内相应条款，对合作办训单位予以扶持或奖励，相关费用列于区体育经费预算，核准后下拨，并对资金的使用予以监督。
3.甲方应根据上海市运动员培养相关要求，依据规定为乙方运动员购买相应保险。
4.甲方应指导丙方开展合作办训工作。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须在丙方指导下，做好         运动项目的选材、训练、管理和参赛等工作。

2.乙方须加强项目管理，委派具有资质的教练员和工作人员进行执教和管理，并向丙方提供相关运动队带训教练员简历及相关资质证明，教练员每年应参加丙方要求的各项培训。
3.乙方须周密组织训练、参赛工作，运动队做到每周参加训练次数不少于3次，每次不少于2小时，确保每周训练总时间不少于6小时，并根据学期、寒暑假训练安排，及时上报运动队训练计划。特殊情况另行商议。

4.乙方须根据运动队运动员训练、参赛情况，实行优胜劣汰机制，并向丙方递交当年度运动队注册运动员、教练员花名册。

5.乙方须组织运动队代表嘉定区在市级及以上比赛中参赛并力争获得好成绩，同时附比赛秩序册、成绩册等证明材料报丙方核准。
6.乙方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训练、参赛安全，并对运动员训练、参赛的责任安全事故负责。

三、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丙方应对乙方开展日常业务工作进行管理，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协调和帮助。

2.丙方作为乙方的联训单位，应积极指导乙方做好运动员注册、训练、参赛、教练员培训等工作。

3.丙方有权利根据《嘉定区社会力量办训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内容，对乙方的项目完成情况进行验收。

四、协议有效期

自       年1月1日始至      年 12月31日止。

五、其他说明

未尽事宜，协商解决；协议纷争，按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一式叁份，三方各执一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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